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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 查 文 號 95 年 09 月 21 日 95 台壽數字第 00108 號 

備 查 文 號 97 年 01 月 02 日 96 台壽數字第 00131 號 

分 類 長年期主約＝醫療型 

紅 利 給 付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，不參加紅利分配，並無紅利給付項目。 

保 障 內 容 

（一）住院醫療保險金：（一）住院醫療保險金：（一）住院醫療保險金：（一）住院醫療保險金： 

被保險人於住院診療時，本公司按被保險人於同一次住院期間之實際住

院日數(含入院及出院當日)，依下表給付「住院醫療保險金」： 

同一次住院期間之實際住院日

數(含入院及出院當日) 
每日給付金額 

自第 1 日起至第 30 日部分 住院醫療日額×1 倍 

自第 31 日起至第 90 日部分 住院醫療日額×2 倍 

自第 91 日以後 住院醫療日額×3 倍 

（二）加護病房保險金：（二）加護病房保險金：（二）加護病房保險金：（二）加護病房保險金： 

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必須進住加護病房診療時，除依約定給付「住院醫

療保險金」之外，依「實際進住加護病房日數」(含進住及轉出加護病房

當日)乘以「住院醫療日額」的 2 倍給付。 

（三）燒燙傷病房保險金：（三）燒燙傷病房保險金：（三）燒燙傷病房保險金：（三）燒燙傷病房保險金： 

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必須進住燒燙傷病房診療時，除依約定給付「住院

醫療保險金」之外，依「實際進住燒燙傷病房日數」(含進住及轉出加護

病房當日)乘以「住院醫療日額」的 2 倍給付。 

（四）手術醫療保險金：（四）手術醫療保險金：（四）手術醫療保險金：（四）手術醫療保險金： 

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必須且實際於醫院或診所接受手術治療者，除依約

定給付「住院醫療保險金」之外，依「住院醫療日額」乘以該手術項目

的倍數給付。 

被保險人所接受的手術，若不在手術項目表所載項目內時，可比照「全

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」所載之「手術」項目支付點數計算給付

倍數，每滿 1000 點為 1 倍，少於 1 倍者不予給付，但最高不得超過 50

倍。 

（五）重大手術看護保險金：（五）重大手術看護保險金：（五）重大手術看護保險金：（五）重大手術看護保險金： 

被保險人接受重大手術項目之一時，除依約定給付「住院醫療保險金」

及「手術醫療保險金」之外，依實際住院日數，乘以「住院醫療日額」

的 1 倍給付。但同一保單年度同一次住院期間最多以 30 天為限。 

（六）保險金額之限制：（六）保險金額之限制：（六）保險金額之限制：（六）保險金額之限制： 

同一保單年度同一次住院期間給付之「住院醫療保險金」、「加護病房保

險金」、「燒燙傷病房保險金」合計最多以 365 天為限。 

各項保險金累計最高以「住院醫療日額」的 2500 倍為限。 

繳 費 年 期 15 年期、20 年期、25 年期 

單位：元 

投保年齡\保險年期 15 年期 20 年期 25 年期 

 

年 齡 限 制 / 

金 額 限 制 0~50 歲 500~3,000 元 



51 歲~55 歲 500~3,000 元   

56 歲~60 歲 500~3,000 元     

 

註 1：0 歲之被保險人係指健康出院且完成戶籍登記者。 

註 2：投保金額須以百元為單位。 

可 附 加 附 約 詳『主約商品可附加附約一覽表』之規範 

備 註 

1.不適用高保額優惠，可適用集體彙繳件保費優惠辦法，且自 97 年 03 月 20 日

零時起，凡投保『台灣人壽健康龍終身醫療健康保險（4H8）』保險金日額達 1,000

元(含)以上且同時符合集體彙繳優惠辦法之條件者，可享有保費 3%折扣（含自

動轉帳 1%） 

2.職業分類表上傷害險不予附加之職業，本險種不予承保。 

3.附約與主約保額關係限制 

附約險種 保額限制 

B36 保額不得高於本險種投保金額之 2500 倍 

AP0 傷害險累計有效保額 1001 萬元以上(含)者，不得超過

累計有效主契約保額 10 倍(本險種以投保金額之 2500

倍計算) 

4.經核保評估為次標準體 B(含)以內者可投保本險種。 

5.同一被保險人若於同業有投保醫療險，上述限額將予以彈性調整。 

6.其他未規範事項比照現行核保規定辦理。 

 

 

※本簡介僅供參考，詳細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準。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


